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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學分作業之參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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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以下簡稱評量辦法）第 30條，學校

得依評量辦法，自行訂定學生學習評量補充規定（以下簡稱補充規定），並

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爰各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列抵學分作業，其列抵方式、

程序、成績登錄及相關事項，應由學校自行訂定於補充規定中，並經校務會

議通過。 

二、學校得組織工作小組，針對科目列抵學分進行審查，並處理學習評量作業之

疑義部分。 

三、列抵學分原則 

（一）修習科目列抵應以學校備查課程計畫開設之科目及學分數為限。 

（二）科目名稱相同者得列抵之。 

（三）科目名稱不同，但性質相近之科目，包括符合課程綱要、科目領域相同、

教學大綱相似、或課程屬性相似者，其列抵與否得由工作小組會議或相

關領域教學研究會認定之。 

四、列抵學分及成績登錄方式 

（一）原修習之科目學分數大於或等於學校課程計畫科目之學分數者，以學校

課程計畫科目學分數及原修習科目之成績登錄之。 

（二）原修習科目之學分數小於學校課程計畫科目之學分數者，可以採行下列

方式 

1. 以學校課程計畫科目之學分數，及原修習科目成績登錄之。 

2. 參加測驗，經測驗及格者，以學校課程計畫科目之學分數登錄，其登錄

成績以原修習科目成績或原修習科目成績與測驗成績平均計算後登錄

之；測驗不及格者，得於補修不足學分數後，再辦理列抵。 

3. 前項測驗不及格者，於補修不足學分數後，以學校課程計畫科目之學分

數登錄之；其登錄成績以原修習科目成績與補修成績之學分數加權平均



計算後登錄之。 

4. 應補修不足學分數，其登錄成績以原修習科目成績與補修成績之學分數

加權平均計算後登錄之。 

（三）對開科目之學分列抵 

1. 學校課程計畫為學期對開科目，原修習科目為各學期開設，其登錄成績

依原修習科目各學期成績之學分數加權平均計算後登錄之。 

2. 學校課程計畫為各學期開設科目，原修習科目為學期對開，其登錄成績

以原修習科目之成績，分別於各學期登錄之。 

（四）多科目與單一科目互抵 

1. 學生得申請以原修習之多個科目列抵一個科目，其原修習之各科目學分

數總和應大於或等於列抵科目之學分數，其登錄成績依原修習各科目成

績之學分數加權平均計算後登錄之。 

2. 學生得以原修習之一個科目，申請列抵多個科目，惟其列抵之學分數不

得超過原修習科目之學分數。 

（五）以上學分列抵之成績登錄部分，學校亦得自行就下列方式擇一訂定 

1. 原修習科目成績。 

2. 測驗成績。 

3. 原修習科目成績與測驗成績平均計算。 

4. 原修習科目成績與測驗成績，依學分數加權平均計算。 

5. 補修成績。 

6. 原修習科目成績與補修成績平均計算。 

7. 原修習科目成績與補修成績，依學分數加權平均計算。 

五、學分列抵程序 

應於學校規定期限內，由學生填具學分列抵申請表，檢附原修習科目之成績

證明，向教務處○○組提出申請。教務處○○組於初審後，提請校長召開工

作小組會議或相關領域教學研究會審查認定之，並依審查結果辦理後續作

業。 



六、學生以進修部成績申請列抵，得以 1節（學時）抵免 1學分，並比照以上規

定辦理。 

七、學校可就以上各點，審酌學校學生學習評量實務，擇取必要文字，訂定於補

充規定中據以實施。以下三個示例提供參考，示例展示了如何根據以上參考

說明，轉化為學校的補充規定，學校可參酌示例，自行訂定符合學校需求的

補充規定。 

 



參考示例一：（建議學校將下列條文納入學校原補充規定中） 

一、本校為辦理學生學習評量相關事務，包含列抵學分、成績處理或複查等，特

成立「學生學習評量工作小組」（以下簡稱工作小組），小組成員由校長、○

○主任、○○主任、○○組長、○○組長、○○領域/科/學程召集人、及導

師代表、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學生代表各一人，合計○○人組成；其中校

長擔任召集人，○○主任為執行秘書。 

二、列抵學分原則 

（一）修習科目列抵應以學校備查課程計畫開設之科目及學分數為限。 

（二）科目名稱相同者得列抵之。 

（三）科目名稱不同，但性質相近的科目，包括符合課程綱要、科目領域相同、

教學大綱相似、或課程屬性相似者，其列抵由工作小組審查認定之。 

三、列抵學分數及成績登錄方式 

（一）原修習之科目學分數大於或等於本校課程計畫科目之學分數者，以本校

課程計畫科目學分數及原修習科目之成績登錄之。 

（二）原修習科目之學分數小於本校課程計畫科目之學分數者，應補修不足學

分數，其登錄成績以原修習科目成績與補修成績，依學分數加權平均計

算後登錄之。 

（三）對開科目之學分列抵 

1. 本校課程計畫為學期對開科目，原修習科目為各學期開設，則依原修習

科目各學期成績之學分數加權平均計算後登錄之。 

2. 本校課程計畫為各學期開設科目，原修習科目為學期對開，則以原修習

科目之成績，分別於各學期登錄之。 

四、學分列抵程序 

應於學校規定期限內，由學生填具列抵學分申請表，檢附原修習科目之成績

證明，向教務處○○組提出申請。教務處○○組於初審後，提請校長召開工

作小組會議審查，並依審查結果辦理後續作業。 

五、學生以進修部成績申請列抵，得以 1節（學時） 列抵 1學分，並比照以上

規定辦理。 



六、有關列抵學分，若有未盡事宜，由本校工作小組會議討論決議之。 



參考示例二：（建議學校將下列條文納入學校原補充規定中） 

一、本校列抵學分原則如下: 

（一）應以學校備查課程計畫開設之科目及學分數為限。 

（二）科目名稱相同者得列抵之。 

（三）科目名稱不同，但性質相近的科目，包括符合課程綱要、科目領域相同、

教學大綱相似、或課程屬性相似者，其列抵由相關領域教學研究會審查

認定之。 

二、列抵學分數及成績登錄方式 

（一）原修習之科目學分數大於或等於本校課程計畫科目之學分數者，以本校

課程計畫科目學分數及原修習科目之成績登錄之。 

（二）原修習科目之學分數小於本校課程計畫科目之學分數者，以本校課程計

畫科目之學分數，及原修習科目成績登錄之。 

（三）對開科目之學分列抵 

1. 本校課程計畫為學期對開科目，原修習科目為各學期開設，則依原修習

科目各學期成績之學分數加權平均計算後登錄之。 

2. 本校課程計畫為各學期開設科目，原修習科目為學期對開，則以原修習

科目之成績，分別於各學期登錄之。 

三、列抵學分程序 

應於學校規定期限內，由學生填具列抵學分申請表，檢附原修習科目之成績

證明，向教務處○○組提出申請。教務處○○組於初審後，得提請相關領域

教學研究會審查認定之，並依審查結果辦理後續作業。 

四、有關列抵學分若有未盡事宜，得召開相關領域教學研究會議討論決議之。 



參考示例三：（建議學校將下列條文納入學校原補充規定中） 

一、本校為辦理學生學習評量相關事務，包含學分抵免、爭議處理、申訴案件審

議等，特成立「學生學習評量工作小組」（以下簡稱工作小組），小組成員由

校長、○○主任、○○主任、○○組長、○○組長、○○領域召集人、及導

師代表、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學生代表各一人，合計○○人組成；其中校

長擔任召集人，○○主任為執行秘書。 

二、本校列抵學分原則如下 

（一）應以學校備查課程計畫開設之科目及學分數為限。 

（二）科目名稱相同者得列抵之。 

（三）科目名稱不同，但性質相近的科目，包括符合課程綱要、科目領域相同、

教學大綱相似、或課程屬性相似者，其列抵由工作小組審查認定之。 

三、列抵學分數及成績登錄方式 

（一）原修習之科目學分數大於或等於本校課程計畫科目之學分數者，以本校

課程計畫科目學分數及原修習科目之成績登錄之。 

（二）原修習科目之學分數小於本校課程計畫科目之學分數者，應參加測驗，

測驗及格者，其列抵成績以原修習科目成績與測驗成績平均登錄之；測

驗不及格者，得於補修不足學分數後再辦理列抵。 

（三）前款測驗不及格者，得申請補修不足學分數，其列抵學分之登錄成績以

原修習科目成績與補修成績之學分數加權平均計算後登錄之。 

（四）對開科目之學分列抵 

1. 本校課程計畫為學期對開科目，原修習科目為各學期開設，其登錄成績

依原修習科目之各學期成績之學分數加權平均計算後登錄之。 

2. 本校課程計畫為各學期開設科目，原修習科目為學期對開，其登錄成績

以原修習科目之成績，分別於各學期登錄之。 

四、列抵學分程序 

應於學校規定期限內，由學生填具列抵學分申請表，檢附原修習科目之成績

證明，向教務處○○組提出申請。教務處○○組於初審後，提請校長召開工

作小組會議審查認定之，並依審查結果辦理後續作業。 



五、有關列抵學分，若有未盡事宜，由本校工作小組討論決議之。 


